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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

第四届会议

1999年6
月28日至7内d月9内d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3

审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草案，

特别侧重于内d第4条之三、第5、6、9、10条和第14内d条

A/AC.254/5/Ad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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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国政府提交的提案和建议

意大利

第10条：引渡

1.
可在第6款后插入一条有关缺席判刑人员的引渡问题的规定，似可措辞如下：

“1.
 不得因为判决是在缺席的情况下发出的而拒绝引渡，如果该案的审判看来得到与被告在场同样的保障，而且如果发生以下情况之一：


“(a)
 被告获知将受到审讯而故意逃避被捕；或


“(b) 被告一直被定期传讯，却故意在审判时不出庭。

“2.
 如果不符合上述条件，则必须准予引渡，如果请求国作出被请求国认为满意的保证，保证被要求引渡者有权利得到一次新的保护其辩护权的审判。

第14条：互助

2.
可在第2款后插入一条规定，允许自发交流数据，措词建议如下：

“1.
 缔约国司法当局在不影响国内法并在其职权范围内，可在无事先请求的情况下向另一国的司法当局传递与刑事事项有关的信息，如果他们认为这类信息将有助于接收当局进行或成功地结束调查和刑事诉讼程序，或可导致所述当局根据本公约提出请求。

“2. 这类信息的传递不应影响提供信息的司法当局的国家的调查和刑事诉讼程序。

“3. 提供信息的司法当局可要求对该信息保密，即使是暂时保密，或可对其使用加以限制。”
3.
在第12款后，可插入下述规定，以考虑到请求国在执行互助请求时的需要：

“1. 如果提供互助，而且这类手续和程序不违背被请求国的基本法律原则，被请求国应保证遵守请求国所明确指出的手续和程序，以执行调查委托书。被请求国应尽快执行援助请求，并应尽可能充分地考虑到请求国规定的任何截止日期。

“2. 如果不能完全依照请求国规定的要求来实施请求，被请求国当局应及时通知提出请求国的当局并表明在何种情况下有可能执行有关请求。然后，请求及被请求国的当局可商定就有关请求拟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必要时，规定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这类行动。

4.
在第13款后，似可插入以下条款：


“1. 如果某人在一缔约国境内，另一缔约国司法当局需要其作为证人或专家出庭，前一缔约国可在后一缔约国的请求下允许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听证，如果要求听证的刑事诉讼程序可提供与其基本法律原则相符的适当的保证，而且如果所涉个人本人不能或不宜出现在请求国境内。

“2. 除本条第10款所述细节以外，要求以视频会议形式听证的每份申请均应载有一项声明，说明证人或专家之所以不能或不宜出庭的理由、主持听证的人员的姓名及身份。

“3. 被请求国的司法当局应根据本国法律所述条件传讯有关个人出庭。

“4. 以下规定将适用于视频会议听证，除非个案另有协议，还包括保护被听证者的措施：


“(a) 应有被请求国司法权威出席听证，必要时配以口译协助，司法权威还将确保验证被听证人的身份及遵守被请求国基本法律原则。如果在听证过程中被请求国的司法权威认为该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受到侵犯应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听证能够按照这些原则继续进行；如果无法这样做，应立即中断视频会议；


“(b) 听证会将由请求国的司法权威根据其本国法律来主持；


“(c)
 如果被听证人听不懂，请求国提供的口译人员将为其提供援助；

“(d) 被听证人可行使被请求国或请求国国内法所规定的不作证的权利。如果个人尽管有义务作证却拒绝作证或不如实作证，则适用被请求国的国内法。

“5. 在不影响已商定的保护个人的措施的情况下，被请求国的司法权威在结束听证时应起草会议记录，说明听证会的日期和地点、所作的任何宣誓以及听证会是在没有对被问个人施加任何身体或精神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的。

“6. 与召开视频会议有关的所有费用，包括被请求国的证人或专家的旅行费用，将由请求国向被请求国偿还，如果被请求国没有必要的技术设备，请求国可向其提供。

“7. 根据诸如本条第8款所述中央当局之间的协议，缔约国可视情况在符合其国内法并充分尊重人权的情况下，将上述规定适用于有被告出庭的视频会议听证会。”
5.
在第21款后面，可插入一项有关联合调查的规定；此一措施可能有助于调查属于公约主题范围的问题，但是由于公约框架的全世界性，所涉立法各式各样，这项措施只能在区域一级根据一项一般性或个案处理性质的双边协定来适用。建议该规定措词如下：


“在对等基础上，缔约国可缔结双边或多边协定或谅解，据此凡涉及一个或多个缔约国刑事诉讼主题的问题，有关司法当局可在必要时与警方一道并在通知本条第8款所述一个或多个中央当局之后，在联合调查机构内部共同采取行动。如果没有这类协定或谅解，可根据个案协定进行这类联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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